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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受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凯创意”、“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

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

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核查意见。 

2、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相

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

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提出的，若上述

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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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凯创意、上市公司、
公司 

指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易佰网络、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易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易佰网络
9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标的资产 指 易佰网络 90%股权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华菁证券、本独立财

务顾问、独立财务顾
问、财务顾问 

指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本核查意见 

指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可能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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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深交所《关于配合做好

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规规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

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本次交

易涉及的四个方面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

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

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

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经核查，上市公司主要经营文化创意产业，为城市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

科技馆等多馆合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综合体空间环境，提供从创意策划、空间设

计、影视动画到多媒体集成、模型制作、建筑装饰等的全产业链的整体解决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上市公司所

属的行业为“文化艺术业”（R87），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支持并

购重组的九大行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易佰网络主要从事跨境出口电商业务，根据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易佰网络所处行业属

于“批发与零售业”下属的“零售业”（F52）子行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

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支持并购重组的九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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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一）本次交易不属于同行业并购及上下游并购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经营文化创意产业，为城市展览馆、博物馆、图

书馆、科技馆等多馆合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综合体空间环境，提供从创意策划、

空间设计、影视动画到多媒体集成、模型制作、建筑装饰等的全产业链的整体解

决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易佰网络主要通过亚马逊、ebay、速卖通、Wish、

Lazada 等第三方平台，将汽车摩托车配件、工业及商业用品、家居园艺、健康

美容、户外运动等品类的高性价比中国制造商品销售给境外终端消费者。上市公

司通过本次交易将收购易佰网络 90%股权，以重大资产重组的形式切入跨境出口

电商行业，形成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有效支持和补充，并为其在跨境电商领域的

整合及产业链延伸提供支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周新华持有上市公司 13.01%股份，其控股企业神来科技持有

上市公司 13.07%股份，周新华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26.08%的表决权，是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且上市公司控制权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发生变更。 

2018 年 7 月，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新华及其配偶罗晔因看好跨境出口电

商行业的未来发展，与职业投资人李旭、黄立山及标的公司当时股东胡范金、庄

俊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周新华、罗晔夫妇向胡范金、庄俊超提

供借款 6,000 万元，后者以借款形式向标的公司补充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该等

款项已于 2018 年 7 月到位），上述借款在标的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经会计师

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标的公司达到约定业绩指标、缴足注册资本等

先决条件满足后，可作为受让标的公司相应股权的对价，且周新华、罗晔夫妇和

李旭、黄立山有权届时另行出资 13,200 万元受让标的公司相应股权。上述股权

转让款项支付和工商变更登记于 2019 年 3 月完成。因此，罗晔受让标的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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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于 2019 年 3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但与标的公司股东确定投资应追溯至 2018

年 7 月。本次交易中，罗晔作为交易对方之一，以其所持有的全部标的公司股权

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关于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及解答》（201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鉴于罗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日期早于上市公司首次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董

事会（即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日，本次交易后罗晔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在认定上市公司控制权是否变更时不剔除计算。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金额为 1,267,791,862.91 元，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8.80 元/股，对应发行股份数量为 144,067,253 股（各交易

对方股份数量计算结果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舍去取整），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资产的金额为 244,208,137.09 元。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

下表所示（在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假设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

行数量为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即 36,714,330 股，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周新华认购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的 10%，即 3,671,433 股）：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神来科技 16,000,000 13.07% 16,000,000 6.00% 16,000,000 5.28% 

周新华 15,927,900 13.01% 15,927,900 5.98% 19,599,333  6.46% 

罗晔 - - 48,710,414 18.28% 48,710,414 16.07% 

小计 31,927,900 26.09% 80,638,314 30.26% 84,309,747 27.81% 

南平芒励多 - - 29,939,034 11.24% 29,939,034 9.88% 

南靖超然 - - 22,223,737 8.34% 22,223,737 7.33% 

易晟辉煌 - - 16,537,486 6.21% 16,537,486 5.45% 

晨晖朗姿 - - 9,450,001 3.55% 9,450,001 3.12% 

繸子马利亚 - - 6,765,396 2.54% 6,765,396 2.23% 

李旭 - - 3,788,594 1.42% 3,788,594 1.25% 

黄立山 - - 3,608,160 1.35% 3,608,160 1.19% 

汇丰大通壹号 - - 3,044,431 1.14% 3,044,431 1.00% 

其他股东 90,453,200 73.91% 90,453,200 33.95% 123,496,097 40.74% 

合计 122,381,100 100.00% 266,448,353 100.00% 303,162,683 100.00%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新华的配偶罗晔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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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新华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交易前后，周新华均持续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且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周新华在上市公司拥有的权益应当与其一

致行动人神来科技和罗晔合并计算。为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罗晔出具

了《关于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的承诺函》，承诺在本次重组

完成后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行使投票权和其他股东权利

方面一致行动。本次交易后，在不考虑和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周新华和

其控股企业神来科技及其配偶罗晔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0.26%和 27.81%股份，并

继续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能通过其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

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和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周新华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周新华，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南平延平芒励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等 9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易佰网络 90%股权。上市

公司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拟采用询价发行的方式向包括周新

华在内的合计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

价格的 100%，发行对象数量按照发行时适用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相关规则确

定，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将以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决定为准。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声明承诺以及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公开信息，经核



 

7 

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署日，上市公司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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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

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2、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购买易佰网络 90%股权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同

行业及上下游并购，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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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孙 文                王嘉宇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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